关于填报部属事业单位

岗位设置现状表和审核表的说明

一、《岗位设置现状表》是反映事业单位人员结构的重要资料，请务必据实填写，部审核时将与所掌握的该单位现有编制情况、人才和劳动工资统计报表等进行审核。

二、填写《岗位设置审核表》时既要考虑当前，又要兼顾长远，对本单位所要求的岗位总量、结构比例和最高层级等要素可以提供书面说明或其他材料。

3、 表中初级以下人员填写在“初级”栏中。

四、《岗位设置审核表》中本单位在专业技术岗位中未设主体岗位的，在专业技术岗位中只填写“总体结构岗位”一栏即可。

五、表中比例数据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，必要时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并四舍五入。

六、根据部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天津会议的要求，各单位务必在6月底前将岗位设置现状表和审核表报部人事劳动司审核；7月至8月根据部批复的岗位总量、结构比例和最高层级研究制定本单位岗位设置具体实施方案，8月底前报部人事劳动司备案；9月至12月是组织实施阶段，12月底前部属事业单位基本完成岗位设置管理工作。

